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暨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研究生培訓計畫獎助申請辦法
100-1-4系務會議訂定（100.00.00）
一、宗旨：

本辦法旨在獎勵臺東大學人文學院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以下簡稱本班）學生從事論文計畫相關之國內研究工作以及語言學習。
二、獎勵項目：共有兩類。每人每類僅限申請一次。

1.研究可行性計畫：旨在獎助研究生語言學習、培養研究生對研究工作的初步瞭解，以做為將來進行正式碩士論文研究的準備。

2.碩士論文研究計畫：旨在獎助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所需之費用。

三、申請資格：本碩士班在學學生。

四、申請日期：每學期一至三個梯次，申請截止日期另行公告。

五、申請辦法：

1.研究可行性計畫：欲申請此項獎助者，須提出十頁以內（A4紙張12號字規格、單行間距）之申請計畫書。內容包括：

(1)與論文研究之相關性

(2)學習方法與步驟（若從事田野調查，須含「田野調查地點」說明）

(3)預期成果

(4)經費預算

2.碩士論文研究計畫：欲申請此項獎助者，須提出經指導教授同意之廿五頁以內（A4紙張12號字規格、單行間距）論文計畫書。內容包括：

(1)研究動機與目的

(2)研究議題與文獻回顧

(3)研究方法與步驟

(4)預期成果

(5)參考書目

(6)經費預算

六、獲獎助者之義務：

1.須簽署執行同意書，載明相關權利義務。未按照規定期限繳交報告者，將追回補助款項。

2.須參加期中報告說明及期末成果發表會。

3.於完成碩士論文後，提供兩本論文及電子檔與中研院。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務會議備查，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